广东药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考试考场规则

一、考生准时参加考试，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入场，作旷考处理。

二、考生携带身份证、学生证及允许携带的考试物品入场，学生证、身份证放在座位左上角备查，考试中不准互借橡皮擦等考试物品，如要借用，需向监考员说明情况，由监考员负责借取与归还。

三、考生不准携带任何书本，纸张进入考场，试卷、答题纸均由监考员发给考生。

四、监考员不宣读、不解释试题，学生如遇考题字迹不清可举手向监考员示意。

五、学生应遵守考场纪律，以下行为均视为考试作弊：携带电子产品、交头接耳、旁窥、夹带、传递纸条、抄袭他人答案、冒名顶替、交卷后取回涂写、为他人作弊提供方便。以上行为一经发现，监考员立即收缴考生试卷，令其退场。
六、开考三十分钟内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考场，开考三十分钟后可以交卷离场，但不得复入考场。

七、考试结束铃响，监考员宣布停止考试，考生停止作答，在座位上静候监考员收取考卷和答题卡，待监考员清点完后宣布离场方可离场。

